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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

（1993 年 9 月 14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45 号发布 根据

1997 年 12 月 19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4 号修正 根据 2007

年 11 月 3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77 号修正 根据 2010 年 12

月 20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52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

修改<上海市农机事故处理暂行规定>等 148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

定》修正 根据 2012 年 2 月 7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81 号公布

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上海市内河港口管理办法>等 15

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新发布 根据 2015 年 5 月 22 日

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 30 号公布的《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<

上海市盐业管理若干规定>等 19 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》修正并重

新公布）

第一章 总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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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条 为了切实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》及其实施

细则和《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》（以下简称《规定》），制

定本细则。

第二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对水域应当统一规划，合理开发

利用，鼓励全民、集体单位和个人发展水产养殖业。

第三条 本市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

应当根据《规定》和本细则，遵循以养殖为主，养殖、捕捞、加

工并举，因地制宜，各有侧重的方针，加强监督管理，保护和促

进本市渔业生产的发展。

本市公安、工商行政管理、财政、环境保护、土地、农业、

水利、港航监督等部门，应当协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实施本细则。

第二章 渔业的监督管理

第四条 本市对渔业的监督管理实行统一领导，分级管理：

（一）本市范围内的长江、黄浦江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，由

市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。

（二）县（区）范围内的江河、湖泊、滩涂及精养鱼塘等水

域的渔业监督管理，由县（区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负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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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乡（镇）范围内的园沟宅河、池塘等小型水域的渔业

监督管理，由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者所属乡（镇）渔政监督管理

机构负责。

（四）本市范围内跨县（区）水域的渔业监督管理，由有关

县（区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；跨省市水域的渔

业监督管理，由市（县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与有关省（县）渔政

监督管理机构协商制定管理办法。

第五条 本市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《规定》，确定渔业水

域养殖使用权，发给养殖使用证：

（一）凡在县（区）范围内的江河、湖泊、滩涂和精养鱼塘

等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，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所在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或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同意后交县

（区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审核，由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批准，发给

养殖使用证。

（二）凡在乡（镇）范围内的园沟宅河、池塘等小型渔业水

域进行养殖生产的，由养殖单位或者个人向乡（镇）人民政府或

者所属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同意后，由乡（镇）

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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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凡利用跨县（区）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，由养殖

单位或者个人向有关县（区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分别提出申请，

经审核同意后，由有关县（区）人民政府联合签发养殖使用证。

（四）凡在市属国有水产养殖场的渔业水域进行养殖生产的，

由使用单位向所在县（区）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提出申请，经审核

同意后，由所在县（区）人民政府发给养殖使用证。

《渔业法》对全民所有水域的养殖许可有特别规定的，从其

规定。养殖使用证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统一印制。

第六条 填没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，由填没单

位向所在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经审核后，报市

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。填没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，由填没

单位向所在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，报县（区）人

民政府批准。批准填没精养鱼塘的文书，由批准单位同时抄送县

（区）土地管理部门备案。

填没精养鱼塘应当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、安置补助费和鱼

塘开发费用。

征收属市管商品鱼生产基地的精养鱼塘，须经市渔业行政主

管部门同意；征收其他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，须经县（区）渔业

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后，报县（区）人民政府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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征收精养鱼塘的，应当依照国家《土地管理法》和本市征收

土地的有关规定支付税、费，并一次性支付各项补偿费、安置补

助费和鱼塘开发费用。

回收的鱼塘开发费用，应当纳入国家预算管理，作为专项资

金，由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用于今后的商品鱼生产基地建设。

第七条 在本市范围内的江河、湖泊、滩涂等渔业水域（自

己的养殖水域外）从事捕捞作业，由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

核发捕捞许可证；但是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由市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核发捕捞许可证：

（一）使用海洋大中型捕捞渔船的；

（二）捕捞重点保护的渔业资源品种的；

（三）捕捞有重要经济价值的水生动物苗种（使用船挑网以

外作业方式捕捞鳗苗、蟹苗资源的除外），或者禁捕的怀卵亲体

的。

第八条 非渔业生产单位和个人，不得从事捕捞作业。科研、

教学等部门因工作需要从事捕捞作业的，需报市渔业行政主管部

门批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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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凡在本市渔业水域内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，

均应当依照《上海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》缴

纳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。

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按照《上海市渔业资源增殖保护

费征收使用实施办法》征收渔业资源增殖保护费，并按规定管理、

使用、上缴。

第十条 各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核发捕捞许可证时，应当

注明作业类型、场所、时限和渔具数量。

第十一条 养殖使用证和捕捞许可证不得涂改、买卖、出租

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。

第十二条 未经许可，不得在增殖渔业水域和他人的养殖渔

业水域内垂钓。

第十三条 在河道或者航道等渔业水域内进行养殖生产和捕

捞作业的，还必须遵守水利和航道管理的有关规定。

第三章 渔业资源保护

第十四条 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对鱼、虾、蟹、

贝类等重要的产卵场、越冬场、幼体成育场及其主要洄游通道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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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视不同情况，制定禁渔区、禁渔期、各类网具的最小网目尺

寸以及其他保护渔业资源的措施。

为保护渔业资源，保障水利工程安全，县（区）以上渔政监

督管理机构可以会同同级水利部门在河口、江海交汇处、滩涂和

重要水利工程所在水域划定禁渔区。

第十五条 不得在禁渔区、禁渔期进行捕捞作业。

不得在通潮河道（包括闸口）敷设张网。经特许在水闸口敷

设张网捕捞的，囊网网目尺寸不得小于 4 厘米，作业期为每年 8

月 1 日至 31 日和 12 月 1 日至次年 2 月底。

第十六条 对鳗苗、蟹苗资源应当实行限时限额捕捞，合理

利用。捕捞期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当年季节、气候等情况

制定发布。鳗苗、蟹苗的生产应当首先满足本市养殖的需要。

第十七条 取缔鱼鹰。禁止使用毒药（包括含毒农药）、爆

炸物、石灰水等进行捕捞。对龙口网等作业方式应当严格限制。

第十八条 从事捕捞作业的单位和个人，都必须按起捕标

准，捕大留小，保护渔业资源。起捕标准为：青鱼、草鱼 700 克

以上；鲢鱼、鳙鱼 300 克以上；鲤鱼 250 克以上；鳊鱼 150 克以

上；鲫鱼 50 克以上；河蟹 50 克以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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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收购、代销在禁渔期、

禁渔区捕捞的和不符合起捕标准的违禁渔获物。发现违禁渔获物

时，应当及时报告渔政监督管理机构。

第四章 渔业水域的污染防治

第二十条 对排放污水（包括农田施用农药后的排水）、污

染物，污染渔业水域而造成渔业损失的单位和个人，由渔政监督

管理机构进行调查处理。

第二十一条 各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协同环保部门对

渔业水域污染的防治实施监督管理。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对渔业

水域的水质进行监测，并将结果及时向同级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及

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报告，为处理污染渔业水域事故提供监测数

据。

渔业环境监测站应当纳入本市环境监测网络。

第五章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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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条 市、县（区）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在重要渔业水

域、渔港和渔业乡（镇）可以设置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或者派驻渔

政检查员。

各县（区）群众性护渔组织，应当在当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

领导下，依法进行护渔管理工作。群众性护渔组织及其工作人员，

不得行使行政处罚权。

上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有权对下级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在渔

政监督管理方面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或者作出决定。

第二十三条 渔政检查员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培训、

考核。

市渔政检查员经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考核后报国家渔业行

政主管部门审批。县（区）渔政检查员由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审

批。

渔政检查员由负责审批的机关发给渔业行政执法证。

第二十四条 渔政检查员在执行任务时，应当着装整齐，佩

戴国家规定的统一标志，并出示行政执法证件；群众性护渔人员

在执勤时，应当佩戴县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标志。

第六章 奖励和处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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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五条 对保护水产资源有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，以

及检举、制止破坏水产资源行为的有功人员，县（区）人民政府

或者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给予表彰、奖励。

第二十六条 违反《规定》及本细则，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

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进行处理：

（一）违反《规定》第十三条及本细则第六条，擅自填没、

征收精养鱼塘等渔业水域的，责令其恢复原状，赔偿损失。

（二）违反《规定》第十四条第二款，捕杀鱼、虾、蟹、贝

类等的苗种、幼体的，应当赔偿损失，没收其渔获物及捕捞工具，

已出售的，追缴非法所得，并处以 500 元以下罚款。

（三）违反《规定》第二十三条及本细则第十二条，未经许

可，进入养殖经营者的水域垂钓的，应当赔偿损失，由渔政监督

管理机构追回渔获物；不听劝阻的，处以 50 元以下罚款。

违反本规定的其他行为，按照法律、法规和其他规章的规定

处理。

第二十七条 对违反本细则第九条第一款，未按规定缴纳渔

业资源增殖保护费的，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应当责令其限期补缴，

并按日加收 0.5%的滞纳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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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八条 凡违反法律、法规而受到渔政监督管理机构行

政处罚的单位和个人，应当及时履行处罚决定。

第二十九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没收的渔获物和渔具、违

法所得以及罚款等，均应当开具经市财政局批准的渔业行政主管

部门统一印制的凭证，并进行登记，归入渔政档案。

对没收的渔获物，个人不得擅自处理，由渔政监督管理机构

指定的部门收购。

罚没收入按规定上缴国库。

第三十条 渔政监督管理机构对正在进行的违反渔业法律、

法规的行为，应当立即予以制止。

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处罚决定后，应当将处罚决定书送达

当事人执行。

第三十一条 当事人对渔政监督管理机构作出的行政处罚决

定不服的，可以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或者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》的规定，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

讼。期满不申请复议、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，由作出处罚

决定的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第七章 附 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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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十二条 本细则所称“以上”、“以下”均包括本数。

第三十三条 本细则由上海市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四条 本细则自 1993 年 10 月 1 日起施行。1987 年 5

月 5 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布的《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

则》同时废止。


	上海市水产养殖保护规定实施细则

